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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 贺其治先生  

第 八 章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A.  导   言  

 1.  委员会在 1996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建议大会将 国家的单方面

行为 作为一项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专题列入议程 1  

 2.  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第 13 段除其他外请委员会进一步审查 国家的单方

面行为 这一专题 并指出该专题的范围和内容  

                                                 
1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A/51/10) 第 185 和第

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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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委员会在 1997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设立了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组 工作

组就该专题进行研究的可取性和可行性 专题的可能范围和内容以及该专题的研

究大纲 向委员会作了报告 委员会同届会议审议并核可了工作组的报告 2  

 4.  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还任命维克托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为这一

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3  

 5.  大会第 52/156 号决议第 8 段赞同委员会决定将这一专题列入议程  

 6.  委员会 1998 年第五十届会议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个专题的第

一次报告 4 讨论的结果 委员会决定重新召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7.  工作组就这个专题的范围 形式 单方面行为的定义和特别报告员今后的

工作等问题向委员会作了报告 在同届会议上 委员会审议并核可了工作组的报

告 5 

 8.  委员会 1999 年第五十一届会议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专题的

第二次报告 6 讨论的结果 委员会决定重新召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9.  工作组向委员会报告了下列有关问题 (a) 为着手进一步就此专题开展工

作和收集有关国家实践而暂用的单方面行为定义的基本要素 (b) 确定在收集国家

实践方面的总体方针 (c) 特别报告员今后的工作方向 关于以上(b)点 工作组在

与特别报告员磋商后确定了由秘书长送交各国的一份调查表的大纲 请各国提供

有关材料 通报本国在单方面行为领域的实践及其对委员会专题研究所涉某些方

面内容的立场  

                                                 
2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A/52/10) 第 196-210 段

和第 194段  
3  同上 第 212和 234段  
4  A/CN.4/486  
5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A/53/10) 第 192-210

段  
6  A/CN.4/500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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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委员会 2000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审议了本专题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7 

以及各国对 1999 年 9 月 30 日分发的本专题问题单的答复  8 委员会在 2000 年 6 月

7 日第 2633 次会议上决定将订正的第 1 条和第 4 条草案移交起草委员会并将订正

的第 5 条草案移交本专题工作组  

B.  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11.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A/CN.4/519)  

 12.  委员会在 2001 年 7 月 20 日 25 日和 26 日第 2693 次 第 2695 次和

2696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四次报告  

 13.  特别报告员说第四次报告论述了两个基本问题 制订对单方面行为进行

分类可依据的标准以及根据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不论其实质内容为何)的规则解

释单方面行为  

 14.  特别报告员说 报告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文献 委员会委员和各国政府的

评论以及报告中提到的判例和一些国家实践编写的 他强调指出 许多国家政府

在起初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之后 已对本专题所进行的的工作持比较积极的看

法 此外 他表示有必要就本专题的概述部分 特别是就结构达成协议 拟订其

他方面的条款草案似乎不可行也不方便  

 15.  特别报告员说 委员会需要就与下列事项有关的问题提供指导 导致单

方面行为无效的原因 确定单方面行为什么时候产生法律效果 这又将导致确定

该行为什么时候是可对抗的或可执行的 他解释说 区分以下两个时刻极为重

要 一是行为形成 产生法律效果同时保留其单方面性质的时刻 另一是行为具

体化 因此具有双边内容同时又从未失去其严格的单方面性质的时刻  

                                                 
7  A/CN.4/505  
8  A/CN.4/500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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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关于沉默与单方面行为的关系问题 特别报告员说 沉默不能界定为委

员会正在讨论的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17.  关于解释性声明 特别报告员说 一般来说 它们与已有的案文有关

但认为如果声明超越条约所载的义务 声明即成为独立行为 一国可据此承担国

际承诺 因此这些解释性声明将列入本专题范围内的单方面行为  

 18.  相反地 特别报告员认为反措施不能够在同一范围内进行审议 因为它

们是一国的回应措施 因此缺乏必要的自主性 也因为它们并不是明确地为了产

生法律效果而作出  

 19.  特别报告员说 单方面行为的分类很难 一个行为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描述 可能属于一个或多个传统单方面行为类别 他建议以法律效果标准作基础

进行分类 因此 将有两大类别 一类是一国借以承担义务的行为 另一类是一

国借以重申一项权利的行为 前一类的例子包括许诺 放弃和承认 后一类的例

子是抗议 他还建议委员会把重点放在属于上述第一类的行为  

 20.  关于单方面行为的解释及其适用规则 特别报告员认为 1969 年 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 所载的解释规则可作为拟订解释单方面行为的规则的有效参考

这已在一些仲裁裁决中得到证明 他还说 这类解释规则将是对所有单方面行为

的共同规则 这方面 他指出 善意地并参照行为发生的情况来解释行为肯定地

将适用于单方面行为 为了解释目的 情况也将包括声明的序言部分和附件 特

别报告员说 随后的实践对单方面行为的解释可能也是重要的  

 21.  相反地 特别报告员认为条约的 目的和宗旨 不能够用于解释单方面

行为 原因是它涉及专适用于条约关系的条款 他认为补充的解释资料 例如准

备工作和单方面行为发生时的情况 可在解释该行为时加以考虑 关于准备工

作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得到 但作为解释的辅助手段可能是有用的 正如报

告中引用的判例所表明的 国际法庭也有为了解释国家作出单方面行为的意图而

采用行为情况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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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最后 特别报告员说 他提议的关于解释的一般规则和关于补充的解释

资料的两个条款草案 9 是基于 维也纳公约 的规定但已加以修改以反映单方面

行为的特殊性  

2.  辩论情况摘要  

 23.  一些委员重申了本专题的重要性并对报告中提到有关单方面行为的学说

和司法裁决表示满意 但他们也说提供更多的有关所引用案件的事实资料对于分

析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力将大有帮助  

 24.  他们说可以更多地注意单方面行为事件 不过他们承认这可能有点困

难 因为法庭只有在没有其他办法可用时才借助于单方面行为  

 25.  有些委员认为单方面行为专题不适合编纂法典 特别是因为在界定和归

类这类行为时遭遇的困难 他们认为突出国家的自主性和 行为 的概念继续造

成问题 在这方面 他们说最好论及需要另一国家作出某种反应的 国家行为模

型  

                                                 
9  (a)条 

解释的一般规则 
1.  单方面行为应按照在声明中所使用的措辞在其上下文所具有的通

常意义并依照行为国的意图善意地予以解释  
2.  为解释单方面行为的目的 上下文除约文外应包括序言和附件  
3.  除上下文外 仍须考虑在实施该行为所遵循的任何嗣后惯例 以

及适用于行为国与对象国间关系的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范  
 (b)条 

补充的解释资料 
为了证实由于适用(a)条所得的意义 或按照(a)条作出的解释  

(a) 意义不明或难解时 或 
(b) 导致显然荒谬或不合理的结果时  

为了确定其意义 可合作补充的解释资料 其中包括作出该行为的准

备工作以及作出该行为时的情况资料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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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他们还说继续讨论与本专题有关的高度理论性问题会减少已经取得的相

对但易被破坏的明朗性 在这方面 他们指出比较实际地处理本专题能够比较有

助于取得进展  

 27.  关于本专题的范围 有人指出它仍然太狭窄 应当扩大包括非自主性单

方面行为 此外 有人表示希望无否认权问题 特别是与放弃的关系 和沉默可

以进一步加以阐述 不过 也有人支持维持狭义的单方面行为定义 仅包括产生

作为国际法来源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  

 28.  有人提请注意在有些情况下 例如有效占领 需要有一系列的单方面行

为才能产生法律效果 而第四次报告似乎仅限于讨论单一的单方面行为 还有人

对在单方面行为范围内提及解释性声明和反措施的适当性表示怀疑  

 29.  对特别报告员建议的单方面行为分类表示了各种不同意见 其中一种意

见认为 有些行为可能属于两个类别 例如宣布中立 据此一国不仅承担义务也

重申其权利 或宣战 另一种意见认为 建议的第二个类别 即一国借以重申权

利的单方面行为 需要加以扩大以便包括创立或确认权利的行为 还有另一种意

见对拟议的分类表示严重怀疑 特别是第二个类别需要进一步阐明重申权利的概

念 例如这一类别是否包括重申对领土的权利  

 30.  也有人认为 象有些国家所说的 有可能拟订进一步的单方面行为分类

标准 这又可用于根据国际法院的判例法和国家实践拟订一套条款草案 然后特

别报告员可考虑另外拟订准则说明一般规则可或不可适用于哪一个类别  

 31.  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 分类本身并不那么重要 甚至制造不必要的混

淆 在这方面 有人指出有关本专题的判例比较注重确定行为是否具有约束性

而不注重所涉行为的类型  

 32.  对特别报告员建议的关于单方面行为的解释的条款草案有各种不同的意

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 论述解释问题为时过早 因为这种工作可以等到拟订了一

整套条款草案之后再做  

 33.  也有人指出 解释 一词在第四次报告第二部分中的用法有两种 都用

以表示调查一种行为是否为单方面的方法而其通常意义仅是次要的 还有人认

为 报告似乎将确定用于决定一种行为是否的确属单方面性质的标准同狭义地解

释单方面行为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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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有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 即 1969 年和 1986 年 维也纳公约

的规定可作为拟订解释单方面行为的规则的基础 其他委员则认为这些规定太一

般性不能用于这一目的 维也纳公约 的规定不能够类推采用 因为单方面行

为有点独特性 例如 单方面行为的准备工作可追溯到几十年前 因此对上述规

定的依赖应尽可能地小  

 35.  有人说 在解释规则中 一个类似 1969 年 维也纳条法公约 第 31 条

第 1 款为条约规定的基本规则的规则可以如下拟订 行为应按照行为的用词在其

上下文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并依照其目标善意地予以解释  

 36.  有人认为 为解释目的不应当不提单方面行为的目的和宗旨 在这方

面 有人指出一国从事单方面行为的意图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关的 确定是否存在

单方面行为 这对核试验案件是一个中心问题 确定如何解释行为 尽管国际法

庭并不一定明确区分这两个问题  

 37.  有人说建议的条款草案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内容 因为它们以意图作为主

要标准 同时又在补充的解释资料中纳入可以确定作出单方面行为的意图的主要

方式 即准备工作和作出该行为时的情况 有人对意图在解释单方面行为中具有

最高重要性表示怀疑 因此认为最好采用国际法院的做法 即适当地考虑到意图

但不依照意图解释单方面行为 行为国以外的国家有权依赖行为本身而不依赖意

图 因为意图可能是主观的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捉摸 不过 有一种意见认

为 行为国的真正意愿应当是解释单方面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单方面行为的内容与行为国的真正意愿并不一致 因为该行为是在其他国家或国

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因而使行为国以超越它可能真正认为必要的方式承担

义务 因此行为国的真正意愿和宣称的意愿是有分歧的 因而有必要对单方面行

为采用限制性的解释 其他委员持不同的看法 因为要确定一国的真正意愿相当

困难 因此最好是采用使行为无效的方法  

 38.  有人指出 关于单方面行为的第 1 条草案并未将这种行为限于书面形

式 因此如果维持上述定义 解释规则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 因为 1969 年 维也

纳公约 的规定是限于书面协定 他们还说 与条约的情况不同 单方面行为的

解释应当更多地强调主观的解释  



A/CN.4/L.611 
page 8 

 39.  有人说 建议的两个条款草案并未设想单方面行为应当创立义务 有人

对把序言概念适用于单方面行为表示怀疑 关于使用上下文解释单方面行为 有

人说这一概念适用于单方面行为时的范围应比适用于条约时的范围更大  

 40.  有人说准备工作作为解释单方面行为的资料是可以接受的 但有权依赖

该行为的国家必须能够在合理范围内得到它  

 41.  就建议的两个条款草案提出了若干起草建议 若干委员表示支持在下一

届会议上拟订一套综合条款草案 然后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3.  特别报告员的结束语  

 42.  特别报告说在对辩论作总结时说 尽管对发展本专题引起的复杂性仍继

续存在一些疑问 多数委员相信单方面行为是很重要的 并认为本专题可以继续

发展  

 43.  关于单方面行为的分类问题 特别报告员表示他优先选择第四次报告中

提出的建议 但他不排除在将来研究学说中提到的传统单方面行为的可能性 条

款草案的结构应基于行为的分类和法律效果标准似乎是可行的 但这并不排除对

每一单方面行为的效果进行分析  

 44.  关于国家实践的问题 他认为其中有一些已经反映在判例法中 但同意

需要得到更多有关这类实践的证据 在这方面 他说工作组正在考虑拟订问题单

请各国提供进一步有关单方面行为的国家实践的资料  

 45.  关于单方面行为的解释规则 特别报告员重申了他的看法 即这些规则

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 因此可以纳入条款草案的概述部分 他同意有必要区分

一国公开宣称的意愿和真正的意愿 但强调前者给予国际法律关系较多的法律确

定性和安全感  

 46.  关于准备工作不一定能被行为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得到 因此使其他国家

处于不利地位一事 特别报告员建议将上述准备工作当作有关情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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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  作  组  

 47.  委员会在 2001 年 7 月 25 日第 2695 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

工作组 国家单方面行为工作组由特别报告员主持于 2001 年 7 月 25 日和 8 月 1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委员会在 2001 年 8 月 3 日第 2701 次会议上注意到工作组主

席的口头报告 按照工作组的建议 委员会请秘书处将一份问题单分发给各国政

府请它们就它们作出和解释单方面行为的实践提供进一步资料  

 
--  --  --  --  -- 


